
遂昌县非义务教育学校教职工离岗退养协议
甲方：遂昌县教育局

乙方：

乙方因健康等原因不能适应学校工作要求，申请离岗退养。根据遂教人（2000）17号文件精神，经遂昌县教育局审核，乙方符合离岗退养条件，批准离岗退养。为明确双方责任，特签订如下协议：

一、离岗退养后不再返岗。

二、离岗退养人员待遇

1、基本工资按其本人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的工作年限计发：

工龄20-29年的按（岗位工资+薪级工资+10%工资）80%。

工龄满30年的按（岗位工资+薪级工资+10%工资）85%。

工龄满35年的按（岗位工资+薪级工资+10%工资）90%。

教龄满30年的按（岗位工资+薪级工资+10%工资）100%。

2、实施绩效工资前，职务岗位津贴发90%，地方性补贴发90%，目标考核奖发90%。实施绩效工资后，享受基础性绩效工资，不享受奖励性绩效工资。
3、退养期间参加薪级工资正常晋升。

4、享受单位住房公积金补助并按规定交纳各项社会保险费。

5、离岗退养人员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。 

三、如遇工资政策变化，离岗退养人员待遇按新政策执行。

 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  
协议人   甲方：遂昌县教育局

乙方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